
1.1. 分包相关材料

1.1.1. 分包意向协议




	本项目属于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中小企业预留份额通过合同分包形式进行，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应当将采购项目中不低于总金额40%的比例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并在分包意向协议中明确。接受分包的中小企业和分包企业不得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若投标人为大型企业的，须按上述要求进行分包并提供相应材料；若投标人本身为中小企业的，视同符合本条资格要求，则可以不再进行分包。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